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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

行为准则》以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以及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等，

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银证券”）编

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银证券所做承诺或

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银证券

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爱康实业单一法人实体向法院申请重整的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科技”、“发行人”或“公司”）于

2018年 4月 26日发行了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债券简称：18爱康 01，债券代码：112691，发行规

模为 3亿元，当前余额 0.85亿元，票面利率为 7.4%。

中银证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

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

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现就发行人控股

股东爱康实业单一法人实体向法院申请重整的相关事项报告如下：

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5月 28日发布《关

于控股股东爱康实业单一法人实体向法院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26 日收到江苏爱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康实业”）的

《告知函》。根据《告知函》，爱康实业成立于 2007年 3月 20日，在多年发展过

程中，为江阴科玛金属制品有限公司、江阴东华铝材科技有限公司等“海达集团

系”公司提供了大量担保，海达集团于 2019年爆发债务危机以至严重资不抵债，

触发担保链风险，对爱康实业造成了蔓延性损害，爱康实业的融资环境受到了较

大冲击，生产经营受到极大困扰，资金链紧张，不能为海达系企业垫付到期贷款。

爱康实业股东会依据公司章程做出决议，爱康实业单一法人实体向江苏省张家港

市人民法院申请重整，希望在法院的指导和监督下，通过重整程序，全面化解爱

康实业债务危机、获得新生，同时最大程度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根据与之前

主要债权人的初步沟通，各金融机构拟支持爱康实业重整。

爱康实业集团系下其他关联企业不在本次申请重整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爱康实业共持有公司股份 674,742,000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5.03%，其中 507,961,996股被质押，531,431,666股被司法冻结，439,389,670



股被轮候冻结。控股股东被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实际控制

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公司为爱康实业（单一法人实体）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了 4.17亿元

的担保，其对应的实际融资余额为 3.95亿元。爱康实业为公司（含合并报表范

围内的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约 18 亿元提供了担保。爱康实业作为反

担保方，为公司对外提供的部分担保进行了反担保。

鉴于爱康实业重整进展存在不确定性及当前情况对本期债券还本付息造成

的负面影响，中银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

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并提醒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爱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爱康实业单一法人实体向法院申请重整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签

章页）

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月 日


